
 
 

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广东聚

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的相关审议事项本着谨慎的原则，经仔细研究，基于我们

的独立判断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》的独立

董事意见 

全资子公司聚石化学（长沙）有限公司向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

资租赁业务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、保证业务顺利开展。公司

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正常商业行为，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控制权，不存

在重大风险。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

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、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提供此次担保。 

二、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》的独立

董事意见 

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，该增资行为是基于募投

项目建设的需要，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

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仍持有广东聚石

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；该事项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建设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